
臺中市「112 年 5G 智慧學習學校推動計畫」研習計畫 

一. 依據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7 月 14 日中市教課字第 11200579782 號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112 年 10 月 11 日中市教課字第 1120088425 號函辦理。 

二. 目的：為推動國民中小學數位學習，提升教師運用數位科技、平臺及資源實施教學之能力， 以

協助學生自主學習，提升學習成效。 

 

三. 辦理單位：  

(一).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 

(二). 承辦單位：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 

 

四. 辦理場次： 

場

次 

時間 辦理

方式 

課程內容 課程代碼 講師 備

註 

1 112 年 11 月 4 日 

(六) 9:00~12:10 

實體 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 4095523 史港國小 

施君潔主任 

 

2 112 年 11 月 4 日 

(六) 13:00~16:00 

實體 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 4095524 

 

史港國小 

施君潔主任 

 

3 112 年 11 月 18 

日(六)9:00~12:10 

實體 用 iPad 改變課堂風景 4111279 立新國小 

蕭世岳老師 

 

4 112 年 11 月 18 

日(六)13:00~16:00 

實體 Keynote 動起來 4111280 立新國小 

蕭世岳老師 

 

5 112 年 11 月 25 

日(六) 9:00~12:10 

實體 HiTeach課堂教學軟體-基礎

操作課程 

4111282 
石哲安講師 

 

6 112 年 11 月 25 

日(六) 13:00~16:00 

實體 HiTeach課堂教學軟體-進階

應用實作課程 

4111283 
石哲安講師 

 

 

五. 參加對象：以新平國小教師為優先，其次為臺中市現職教師。  

六. 活動報名：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搜尋課程內容進行報名。  

七. 注意事項： 

(一). 與會人員於活動期間予以公（差）假 

八. 活動經費：由 「112 年 5G 智慧學習學校推動計畫」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

九. 本實施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